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申請書
	借用單位/人
（收據抬頭，請字跡工整）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手機

	聯絡人
	
	地址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使用場地
	
	使用項目
	· 場地   □照明
· 冷氣   □其他

	使用時間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止
     (包含場佈時間)                    (共         時)

	是否具營利性質
	  □是(請依所得稅法第110條主動辦理申報，以免遭受追繳稅金及罰緩)  □否

	

	使用費
	· 依據校園場地開放借用辦法第14條之相關規定，得免收或減收相關費用。
· 收費      冷氣費  ______________元
場地費  ______________元           總計________________元

照明費  ______________元
其他費用______________元
清潔管理費____________元

	保證金
	· 依據校園場地開放借用辦法第14條之相關規定，得免收保證金。

· 場地費（申請總額費用1/2）_______________元

	申 請 人
	事務組幹事
	
	總務主任
	校長
批示
	

	
	事務組長
	
	
	
	

	
	出納組
	  收         元
	
	
	


1. 依據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要點及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2. 退保證金收據抬頭需與申請借用單位相同。
編號：





※需與退保證金之帳戶一致








